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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輻射防護計畫書 
 

1000511 輻射防護委員會修訂 

                                               1060401 輻射防護委員會修訂 

1101229 輻射防護委員會修訂   

一、總則 

 

第一條 為確保中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輻射作業人員與公眾之

健康與安全，防止游離輻射之危害，特制定本計畫。 

 

第二條 本計畫書依據政府公佈之「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相關子法規

定，內容包括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人員防護、醫務監護、

地區管制、輻射源管制、放射性物質廢棄、意外事故處理、合

理抑低措施、紀錄保存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 

 

第三條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本校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七條之規定，設置「中臺科技大

學輻射防護委員會」，實施輻射防護作業。 

 

 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組成方式如下： 

一、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 執行秘書：由本校輻射防護人員兼任。 

三、 當然委員：由研發長、環安長、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主任擔任。 

四、 遴聘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校內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認可之輻射防護人員或輻射安全學專業教師二至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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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任期隨職務調整；遴聘委員任期二年，得連聘之。 
 

 依「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本校應置

輻防師一名，並報會核備，異動時亦同。 

 

第四條  輻射防護委員會主要職責為：  
 

(1) 評估輻射防護措施計畫。  
(2) 審核輻射工作人員操作之能力及資格。  
(3)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管

制。  
(4) 定期檢討及修訂輻射防護措施計畫。  
(5) 至少每六個月稽查一次各使用場所放射性物質及可

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防護措施，如有違反規定

者，應即停止其作業，並限期改善。  
(6) 制定輻射防護訓練計畫，並督導實施。  
(7) 審核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各項採購

案和評估工作場所及各項設備配置是否符合輻射安

全規定。  
(8) 督導處理校內所發生之各類輻射意外事件，並將發

生原因、處理經過與所採取之改善措施等作成報

告，函報原子能委員會。  
(9) 於每年元月十五日前以及七月十五日前將放射性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使用、異動情形製成報

表備查。  
        

第五條  輻射防護人員職責：  
 

(1) 擬訂全校之輻射防護措施計畫，並經輻射防護委員    
會同意函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備後，據以執行

輻射管制作業。  
(2) 督導各系、所輻射安全管制作業。  
(3) 將輻射防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輻射偵檢、人員劑  

量及物質、設備之清點盤存等各項有關輻射防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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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別予以記錄保存及執行。  
(4) 瞭解各類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作業

流程，檢討改進其作業程序，期使輻射防護工作符

合「合理可達低限」的要求。  
(5) 提供工作人員所需的各類輻射防護在職訓練。  
(6) 定期就全校實際輻射安全作業，提出改進、修訂意

見。  
(7) 負責全校輻射工作場所之安全評估作業，如有需要

應另洽請專家協助評估。  
(8) 執行作業場所及四週之環境偵測。  

 

第六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至少每六個月由主任委員召開委

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視情況召開臨時會議，檢討

全校輻射安全作業。前項會議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時，得指定一人擔任會議主席。本會委員會議需有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

委員同意始能決議。  
 

第七條  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

告。  
 
第八條  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 

 

三、人員防護 

 

第八條 年齡限制 

 

於本校之輻射工作人員年齡不得低於十八歲。十六歲至十八歲

接受輻射作業教學或工作訓練者，其個人劑量限度，依下列之

規定： 

 

(1) 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六毫西弗。 
(2)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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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第九條 劑量限值 

 

劑量限值為輻射工作人員在管制情況下，許可遭受曝露之限制

值。但在環境容許下，應使所接受之曝露儘量低於此限制值。 

(1)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年個人劑量限度 

 
i、 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且任

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ii、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

西弗。 
iii、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百毫西弗。 
 

(2) 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其腹部表面之等價劑量於

剩餘妊娠期間不超過一毫西弗，且攝入體內之放射性核種

不超過年攝入限度之百分之二，視為不超過前項胎兒之劑

量限度。 
 

第十條 人員劑量評估及管制 

 

所有有關輻射劑量之管制工作由輻射防護人員負責執行，各工

作人員之輻射安全，均應接受輻射防護人員之監督與管制。 

 

(1) 經常進入管制區之工作人員均應由輻射防護人員向佩章發

行專責單位申請個人輻射劑量計（如：膠片佩章、熱發光

劑量計等），按規定配帶並不得借用他人之輻射劑量計，或

將之故意曝露於輻射之下。非輻射工作人員臨時必須進入

管制區者，由輻射防護人員登記後，發給即讀式劑量計

（如：筆式劑量計）或輻射偵檢器，於離開管制區時繳回，

並判讀曝露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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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個人輻射劑量計均集中置放於低背景區之佩章架上供

工作人員執行工作前自行取用佩帶，工作人員於工作完畢

後應將其放回原位，並按月由輻射防護人員收集後，寄送

回計讀單位計讀。 

 

(3) 工作人員所接受之輻射劑量記錄應定期公佈告知當事人，

並由輻射防護人員保存備查，工作人員離職時輻防人員應

提供歷史劑量紀錄給該員及學校各乙份。如遇意外過度曝

露時，應於事故後，即刻函寄劑量佩章計讀單位代為計讀，

以評估所受劑量。 

 

(4) 若工作人員使用個人輻射劑量計有違反規定或不正常使用

之事情，輻射防護人員應按情節輕重簽報主管予以適當處

分。 

 

第十一條 過度曝露處理 

 

(1) 輻射防護人員於獲悉工作人員過度曝露時，應按本計畫第

八項「意外事故處理」內容處理。 

 

(2) 通知該人員暫停有關工作，並協助調查劑量超限之原因。 

 

(3) 從放射性物質進出管理記錄，配合工作人員工作記錄，研

判可能引致超限之工作時間，評估合理之曝露劑量，以判

別超限是否因操作量過高、工作量過重、作業方式不當、

設施不足抑或人為錯誤。 

 

(4) 針對調查結果，輻射防護人員應編寫報告，提出改進意見

及處置方式，並向校長報告，以便採取適當之行動。 

 

(5) 非有正當理由且經輻射工作人員同意，校長不得以超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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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四條規定之職業曝露限度為由，排除其參與日常工

作或調整其職務。但因輻射工作人員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不

在此限。 

 

第十二條 教育訓練 

 
    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定期實施教育訓練，並參酌下列科目規劃，  
    且每人每年受訓時數須為三小時以上，並記錄備查： 

 
(1) 輻射基礎課程。 
(2) 輻射度量及劑量。 
(3) 輻射生物效應。 
(4) 輻射防護課程。 
(5) 原子能相關法規。 
(6) 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7) 主管機關提供之相關資訊。 

 
前項訓練之授課人員，應由輻射防護人員，或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

外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且在公、私立機構、學校、研究單位從

事輻射防護實務工作五年以上之人員擔任。 
 

第十三條 操作訓練 
 

輻射源操作應具合格資格人員方能操作，合格人員為輻防人員或具

有輻射安全證書者。本校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若因教學需要執行

操作訓練時，需接受操作程序訓練與輻射防護講習，並在合格人員

監督下為之。 
本校學生依教育主管機關核定課程所實施之操作訓練外，學術研究

人員部分應將包括講習課程、指導人員及講習地點等講習計畫先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講習時數不得少於三小時。 
 

四、醫務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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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監護 

 

(1) 工作人員在工作時被器具割傷而發生放射性污染，應即予適 

當醫護診治處理。 

 

(2) 工作人員如因意外或緊急操作所受之一次劑量超過有效劑量 

50 毫西弗時，應即予特別醫務檢查，必要時予以醫務監護。 

 

(3) 工作人員如因在工作中受到輻射曝露而有異常反應時，應即 

予以醫務檢查。 

 

第十五條 體檢 

 

    輻射工作人員應定期實施身體健康檢查，並記錄備查。該項健康檢 

    查輻射工作人員有接受之義務，其體檢費用由校方負擔。 

 

(1)職前體檢― 所有輻射工作人員須經體檢合格後，始得在輻

射作業場所內工作。 

 

(2)在職體檢― 輻射工作人員，每年須作體檢乙次，若經場所

主持人或輻射防護人員研判不適於工作時，不

得繼續從事有關輻射之工作。本項檢查內容依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內容辦理。 

 

(3)特別體檢― 人員在作業時，因計畫曝露或意外事故致所受

劑量或放射性核種侵入量為五十毫西弗以上

時，給予特別體檢。(體檢要點按原子能委員會

之規定) 

 

(4)離職體檢― 人員在離職前，給予離職體檢，並將結果與職

前體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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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區管制 

 

第十六條 管制區― 本校之輻射工作場所，如操作放射性物質之實驗

室及可發生游離設備之場所，將劃分為輻射管制區，管制

區之入口處須貼有明顯之輻射標誌與警語。 

 

第十七條 非管制區― 本校之非輻射工作場所，如：走廊、辦公室等

皆劃分為非管制區。 

 

第十八條 本校應置備適當之輻射偵測及監測儀器並定期每年校驗一

次。 

 

 

六、輻射源管制 

 

第十九條 本校輸入、輸出、轉讓、使用、安裝、持有、停用及報廢

輻射源時需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始得為之。輻射源包括放

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第二十條 本校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應於每週或每次作業完畢

後，偵測其工作場所污染情形乙次並記錄。每年應就排放

之廢水取樣至少二次，並偵測分析其核種，但廢水送至核

研所處置者，無須偵測及分析。 

 

第二十一條  輻射防護人員應協助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許可證之使 

           用單位，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至十

五日之期間內，申報前半年之進貨及使用之紀錄。 

 

第二十二條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擦拭報告，應每年實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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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輻射防護人員應協助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及持有單位定  

           期每月向主管機關進行網路申報。 

 

第二十四條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測試及密 

           封放射性物質擦拭測試，應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 

           偵測業務者或本校之輻射防護人員為之。 

 

第二十五條 應確保盛裝放射性物質之容器表面，保有明顯耐久之輻射 

           示警標誌，並註明有關核種名稱、活度及必要之說明。 

 

第二十六條  對輻射源應嚴格管制，並應註記載財產卡上，貯存場所應 

           上鎖管理，取用及歸還應登記，非輻防人員認可不得使用， 

           以防止失竊及不當之使用。 

 

第二十七條  輻射防護人員應於每年年底檢送本校輻射源許可類執照 

           之年度偵測證明。 
 

 

七、放射性物質廢棄 

 

第二十八條  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始得排入 
           污水下水道： 

 
(1)放射性物質須為可溶於水中者。 
 
(2)每月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放射性物質總活度與排入污水 
  下水道排水量所得之比值，不得超過「游離輻射防護 
  安全標準」之濃度規定。 
 

(3)每年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氚總活度不得超過 1.85E+11 貝 

  克，碳十四之總活度不得超過 3.7E+10 貝克，其他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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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物質之活度總和不得超過 3.7E+10 貝克。 

 

          若廢水無法依上述規則處理時，本校將收集後交由核能研究 

          所化工組處理。在實施上述處置前需進行偵測並留存紀錄。 

 

 

第二十九條  放射性物質廢棄需放置至可忽略微量管制標準方可按一 

           般廢棄物處置，或收集後交由核能研究所化工組處理。在 

           實施上述處置前需進行偵測並留存紀錄。 

 

第三十條 廢氣或廢水之排放，應載明排放之日期、所含放射性物質

之種類、數量、核種、活度、監測設備及其校正日期。 

 

第三十一條 停止使用，而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時，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規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本校應於三個月內，將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核能研 

           究所。於完成接收後三十日內，檢送輻射作業場所偵測證 

           明及接收文件，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二條 放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以廢棄方式處理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原領使用執照，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 

           依主管機關指定之部分自行破壞至不堪使用狀態，並拍照 

           留存備查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第三十三條 物質永久停止使用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規定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依核准之計畫完成除污，並 

           報請主管機關檢查。 

 

 

八、意外事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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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事故發生時，應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並立即通知主管機 

           關： 

 

1.人員接受之劑量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2.輻射工作場所以外地區之輻射強度或其水中、空氣中或污

水下水道中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濃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

全標準之規定者。但污水下水道不包括本校擁有或營運

之污水處理設施、腐化槽及過濾池。 

3.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竊者。 

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大輻射事故。 

 

第三十五條 事故發生後，本校除應依相關規定負責清理外，並應依規 

           定實施調查、分析及記錄，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報告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1.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2.事故原因分析。 

3.輻射影響評估。 

4.事故處理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錄。 

5.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6.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報告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

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之。 
 

 

九、合理抑低措施 

 

第三十六條 輻射工作場所之劃定與管制，除應考量工作人員個人之劑

量外，亦應合理抑低集體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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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對輻射工作場所內規劃之各項偵測及監測，本校應訂定紀 
           錄基準、調查基準及干預基準。 

 
紀錄基準為每季 1.25 mSv（全身有效劑量） 
 
調查基準為每季 3.75 mSv（全身有效劑量） 
 
干預基準為每季 6.25 mSv（全身有效劑量） 

 

其偵測及監測之結果超過紀錄基準者，應予記錄並保存

之；其結果超過調查基準者，應調查其原因；其結果超過

干預基準者，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十、記錄保存 

 

第三十八條 紀錄保存項目與年限如下： 

 

記錄項目 至少保存年限 備註 

工作人員劑量記錄 

30 年 

自停止參與輻射工

作之日起，並至該工

作人員 75 歲 

工作人員體檢記錄 
30 年 

與人員劑量記錄一

併保存 

輻射偵檢儀器校正記錄 3 年 至儀器報廢止 

輻射工作場所與外圍環境 3 年  

放射性物質管理 3 年  

教育訓練紀錄 10 年  

放射性物質廢棄 3 年  

輻射防護會議記錄 
3 年 

備日後工作改進與

評估用 

意外事故處理報告 20 年 備日後檢查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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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十一、視察與糾正 

 

第三十九條 本校校長應負責監督游離輻射防護措施之執行，並按規定 

           召集「輻射防護委員會」會議，以檢討、稽查、管制及處 

           理有關輻射安全事宜。 

第四十條 凡本計畫書未予詳列者，悉依政府公布之「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相關子法辦理。 

 

十二、緊急聯絡通報單位 

 

第四十一條 緊急及意外事故發生時，應通知下列單位： 

 

單 位 聯絡人員 電話 傳真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非醫用科 02-82317919 02-82317829 

校長室 校長 
04-22391647 

分機 2000 
04-22395751 

環安處 輻射防護人員 
04-22391647 

分機 8362 
04-22391458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系主任 
04-22391647 

分機 7100 
04-2239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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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輻射安全作業守則與意外事故處理程序 

 
1.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區域管制與檢查 

 
(1) 非輻射工作人員進出管制區，須經輻射防護人員之同意、 

登記，並應遵守有關規定。 
(2) 工作人員在進入管制區，須配帶人員劑量計，並應視需要 

穿著專用工作服（例如長袖、長膝實驗衣）、手套等個人

防護用具。 
(3) 嚴禁在放射性物質實驗室及管制區內飲食、吸煙、貯存食 

物及施用化粧品，凡與工作無關之用品應嚴禁攜入。 
(4) 凡管制區內任何標有輻射標誌之器皿用具均應嚴禁攜往 

其他地區。 
(5) 工作人員於每次作放射性藥品之取出與調配後，應注意偵 

測手部是否有放射性污染。 
(6) 工作人員於離開管制區去午餐、喝茶等及下班時，手及衣 

服須作污染偵測後，始得離去。 
(7) 使用適當之遙控吸管及工具，嚴禁使用口吸移液管 

(pipette)。 
(8) 放射性物質之操作檯（桌）或放射性物質處理盤均應襯以 

吸收紙，液體樣品應置於不易傾倒及破損之容器內。 
(9) 凡與使用放射性物質無關之各項過程，應避免在管制區內 

操作，同時管制區內物品，非經輻防專業人員檢查無污染

後，不得攜出管制區外。 
(10)非管制區內不得從事有關游離輻射之工作，除有特別原 
   因經允許外，所有放射性物質不應在此區內存留。 
(11)放射性物質貯存室及裝盛放射性物質的容器，均應張貼 
   適當的輻射警示標誌與警語，容器上所使用的標誌，並應 
   註明所裝放射性物質的名稱、活度及日期（測定該放射性 
   活度之日期）。 
(12)任何放有相當數量放射性物質房間的門上，都應張貼適 
   當的輻射警示標誌。 

 
2.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區域輻射偵測及污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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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射性物質使用及儲存場所，應使用偵測儀器至少每週偵 

測乙次，並予記錄。 
(2) 放射性物質容器表面及調配放射性藥劑之工作台，應於每 

次作業完後實施輻射偵測及擦拭檢查，以瞭解是否有放射

性污染，並予記錄，如污染程度超過下表之容許值，應施

以去污處理。 
 

污染別 容許值 測定方法 

／ 100 dpm／100 cm2 污染拭跡試驗 

 
(3)工作人員應小心操作保持工作場所之清潔，避免造成污 
  染。 
(4)工作場所之牆與天花板表面，均塗以硬而無孔且易洗刷之 
  油漆，地板及其他工作表面均使用不易滲透且易執行除污 
  之材料。 

         (5)如有嚴重污染，應即封鎖現場，通知輻射防護人員指導去  
           污工作，工作人員在未經證實沒有放射性污染以前，不應 
           隨意離開現場，以防污染之擴大，必要時通知有關單位協 
           助處理。 

(6)輻射防護人員應立即對污染區進行污染偵測，確定污染範 
  圍，將污染區域圍阻設障，貼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入， 
  並擬定處理方式，指導污染製造者如何處理。 
(7)放射性污染應用吸收性物質覆蓋，通知附近人員離開並將 
  室內人員活動減至最低。 
(8)污染之衣著及工具，無法去污處理時，應以放射性污染廢 
  棄物處理，並經輻射防護人員偵檢及包裝，置於特定場所 
  儲存（如：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室）。 

 
3.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區域管制與檢查 

 
(1) 不得對人體進行放射線照射，不應僅因訓練或示範而對人 

體進行照射。 
(2)照射時宜特別小心及避免不必要之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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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工作人員請勿進入工作區。 
(4)照射應將照射室之鉛門關妥，除必要人員外應離開放射線 
  區。 
(5)使用設備時應事先熟練操作，並儘可縮短曝露時間。 
(6)進行特殊照射而必須在照射室內工作時，應穿著防護衣裙 
  或手套。 
(7)移動型 X 光裝置，需使用活動式鉛屏蔽。 
(8)使用 X 光機前，確實了解 X 光機各部狀況及功能操作是 
  否正常。 
(9)發生火警或電擊事故時，應即切斷電源，再行處理。 
(10)離開工作場所時，應確實將所有電源關閉。 
(11)工作場所如疑有異常輻射洩漏應立即通知輻射防護人員 

到場處理。 
 

4.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區域管制與檢查 
 

(1)使用前需經輻防人員許可，並簽具領用單。 
(2)攜帶輻射偵檢儀，隨時了解劑量場，並使用適當屏蔽。 
(3)保持密封包件完整性，若有破損狀況立即報告輻防人員。 
(4)離開時應將密封放射性物質確實歸位並上鎖，通知輻防人 

員簽退。 
         (5)輻防人員定期每年對密封放射性物質執行安檢及擦拭檢

查。 
 

5. 事故緊急處理 
 

(1)意外超量曝露 
a. 將工作人員送往醫務檢查並給予醫務監護。 
b. 將人員劑量計立刻送寄計讀，以作為醫務及進一步採

取措施的參考。 
c. 人員給予充分照顧，增加營養、休息時間，並調整工

作。 
d. 調查造成人員意外曝露事故之原因，並研究避免發生

同類事故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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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向原子能委員會報告事故發生經過、善後措施及避免

發生同類事故之辦法。 
 

(2)放射性物質濺溢 
a. 實施人員、衣物及場所之輻射偵測，並在輻射防護人

員指導下執行去污，且應達到除污標準。 
b. 採取適當措施，圍阻污染現場，防止放射性物質污染

擴大，人員、衣物及場所或工具應達到除污染標準以

下。 
c. 就事件經過、處理方式及檢討改進，在輻射防護會議

提出檢討。 
d. 視情節嚴重，報告輻射防護委員會，並由輻射防護委

員會填寫報告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放射性物質遺失 
a. 放射源被竊或遺失，按當時狀況向治安機構報案請求

協助尋找，清點失竊種類及數量，並說明數量及可能

造成之傷害等。 
b. 輻射防護人員應評估遺失放射性物質可能造成之輻

射傷害及危險，供主管及有關單位參考處理，並通知

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4)火災 
a. 發生火警時，迅速移去放射性物質附近之可燃物，引

火物及爆炸藥物。並通報指定之輻防人員或輻防管理

人員前來處理。 
b. 立即關閉通風與排氣系統，以防止空氣污染之擴大，

切斷電源與關閉煤氣。 
c. 以滅火器撲滅火源（應配備適宜之滅火器）並將放射

性物質移至安全地方。 
d. 火勢無法以滅火器控制時，即通知消防隊，並建議適

當之救火方法，以免救火人員接受過量曝露及防止污

染之擴大。 
e. 測量火場附近之輻射量，嚴禁閒雜人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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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放射源如無法搶救出，應於火撲滅後即檢查射源容器

是否損壞或污染。 
g. 如已造成污染，即行封閉現場並行去污。 
h. 必要時得要求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保健物理

組、清華大學保健物理組或民間專業單位等指派保健

物理人員協助輻射防護作業之控制。 
i. 向原子能委員會報告事故發生經過及緊急處理措施

和善後辦法。 
 
(5)水災 

a. 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時，迅速將放射性物質連

同屏蔽移至安全地區，並派人看守。 
b. 若災害已將放射性物質淹沒，應迅速將現場各排水口

關閉，禁止自現場帶出任何物品。 
c. 以障礙物封閉現場，禁止無關人員接近。在輻射防護

人員到達前，不對現場作任何處理。 
d. 輻射防護人員到達現場時，應立即視狀況指示人員進

行救災或處理之工作。 
e. 輻射防護人員應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行偵

檢，檢查放射性物質有無洩漏，確定輻射強度，劃定

管制區，通知救災人員有關應注意事項。若放射性物

質有洩漏現象，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

物質洩漏，防止污染面積擴大，等災害已被控制後再

予處理。 
f. 對於射性物質作適當之處理，污染地區或污染物進行

去污，污染廢棄物集中收集，等待處理。 
g. 視情節嚴重，報告輻射防護委員會，並由輻射防護委

員會填寫報告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6)地震 

a. 應迅速將放射性物質置於堅固之容器內上鎖，並關閉

現場空調通風系統、水電瓦斯開關，就近尋找適當處

所掩護。 
b. 地震過後，以障礙物封閉現場，禁止無關人員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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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輻射防護人員到達前，不對現場作任何處理並禁止

自現場帶出任何物品。 
c. 輻射防護人員到達現場時，應立即視狀況指示人員進

行救災或處理之工作。 
d. 輻射防護人員應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行偵

檢，檢查放射性物質有無濺溢，確定輻射強度，劃定

管制區，通知救災人員有關應注意事項。若放射性物

質有洩漏現象，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

物質洩漏，防止污染面積擴大。 
e. 對放射性物質作適當之處理，污染地區或污染物進行

去污，污染廢棄物集中收集，等待處理。 
f. 就事件經過、處理方式及檢討改進，在輻射防護會議

提出檢討。 
g. 視情節嚴重，報告輻射防護委員會，並由輻射防護委

員會填寫報告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7)不當使用 

a. 任何時間任何工作人員，當發現有使用不當或誤用放

射性物質時，均應立即記錄當時時間，並向輻射防護

人員報告請求援助。所有有關物品應予留置，以備輻

射防護人員調查或研擬處理辦法時參考用。 
b. 連繫輻射防護人員會商，評估事件之影響，研擬處理

及善後之辦法及步驟，必要時應對關係人實施醫務監

察。 
c. 調查使用不當或誤用放射性物質之原因，提出改正或

糾正予當事人。 
d. 在事件發生後三十日內，經輻射防護會議及輻射防護

委員會檢討後，將事件經過及處理方式作成記錄，供

日後參考改進，並呈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